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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生态美是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和关系。
今天是第五个浙江生态日。已
经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美重要性
的当下，生态日的到来再一次
提醒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靓丽的
城市名片，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我 市 狠 下 刮 骨 疗 伤 的 环 保 决

心。”市环保局局长俞跃军说，今
年，该局结合“三河”整治两年提
水质工作目标，围绕全市“五水
共治”等重点工作，以治水、治气
为突破口，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
执法程序，坚持对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力
度，加大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
度，着力改善全市环境质量，助
推“二次出发”。

据了解，一直以来，市环保
局始终秉承公正、规范、严格、文
明的执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法治至上。为推进依法行政，提
高执法水平，今年年初，先后出

台了《永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行为实施细则（试
行）》《永康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
罚工作流程》《永康市环境保护
局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流程》《永
康市环境保护局实施查封扣押
流程》《永康市环境保护局工作
人员行为规范》《永康市环境保
护局环境信访工作制度》等系列
制度，规范自身行政执法行为。
在积极规范执法流程的基础上，
与市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共同
开展行政执法回访工作办法》，
借力司法监督自身环境执法；与
市纪委、监察局和公安局联合印

发了《关于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
拘留处罚和追究党纪政纪处分
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严厉打击
违法排污行为的通告》，与市公
安局联合发布《对机动车实施环
保标志管理执法的通告》，广泛
深入宣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进
一步推动和规范执法工作。

通过完善制度，市环保局建
立了一整套规范严格的行政执
法程序，努力实现环境执法工作

公开、公平、公正，使环境执法效
率不断提高，服务发展能力不断
增强。

在生态日，市环保局针对企
业环境污染问题在本报开设“环
保 曝 光 台 ”，严 格 环 境 执 法 程
序，发布行政处罚流程，依法公
开处罚信息。对今年 1 月至 6
月因违法排污、噪音污染等行为
被处罚的 41 家企业一一进行公
开，以媒体曝光开路，让涉污企
业无所遁形，动员全社会力量加
强监督举报，全面优化空气质
量、提升水质，重拳守护永城碧
水蓝天。

第五个浙江生态日，市环保局公开违法企业名单，全力践行依法行政

让涉污企业无所遁形，上半年41家环境违法企业受罚

2015 年 3 月 18 日，市环境监察

大队执法人员检查时发现位于永

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的 A 公司未

经环保部门审批擅自进行保温杯

生产，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

3 月 18 日，市环保局立即对 A

公司立案调查，经调查核实，A公司

保温杯生产建设项目未经环保部

门审批，建有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

经环保部门竣工验收，擅自于 2014

年3月开始在东城街道黄棠村进行

保温杯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清洗废水向外超标排放。市环保

局认定 A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5 月 27 日，市环保局依据《浙

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条

之规定，对 A 公司作出了“责令停

止生产并处罚款人民币叁拾壹万

壹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

令 其 三 个 月 内 补 办 环 评 审 批 手

续。

以
案
宣
法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案例一 案例二 违法设立排污口并超标排放污染物

2015年3月30日，市环境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检查时发现，位于永康市城西新区

的B公司在进行铁质印刷加工，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未经法定排放口排放。

3 月 30 日，市环保局立即对 B 公司

立案调查，经调查核实，B 公司已取得排

污许可证，但在进行铁质印刷加工过程

中，擅自将产生的废水排放到无防渗处

理的沉淀池中，再由沉淀池通过地下管

道向外排放。经检测 B 公司在进行铁质

印刷加工过程中向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

重金属铬，为有毒物质。市环保局认定

B 公司私设暗管排放生产废水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认定 B 公司私设

暗管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

定。5 月 5 日，市环保局将 B 公司涉嫌犯

罪一案移送市公安局。

5 月 27 日，市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

款之规定对 B 公司作出了“处罚款人民

币壹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

其立即拆除暗管。

1．立案阶段
市环境监察机构发现涉嫌

违法行为时，指派执法人员办理

案件调查。由案件承办人同步

制作电子和纸质两套案卷，市环

境监察机构负责人审阅后报市

环保局分管领导审定并提出立

案调查的意见。

2．调查阶段
案件承办人根据当事人的

违法行为类型、罚款基数、行业

分类、规模、危害程度、排放强

度、违法次数、整改情况、过错责

任等各种参数和调整因素，输入

环保电子处罚系统，由系统精确

计算出具体的罚款数额。同时

提出案件拟处理意见，并提交进

行法制审查。

3．审查阶段
市环保局管理科对案件事

实、证据、定性、处理意见、程序合

法性、适用法律条文等审查后提

出法制审查意见，并报分管局领

导审阅后提交审议领导小组。

4．审议阶段
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审议领导

小组集体审定环保执法中的重大

事项和案件，审议讨论决定案件

处理意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案件，同时由市环保局案件移送

和线索通报审查小组审查讨论决

定案件移送市公安部门。

5．告知阶段
市环保局管理科规范制作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告知拟处罚相对

人享有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等权

利，以及接受陈述、申辩或听证

申请的地点、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全面维护相对人的知情权、

申辩权、听证权等合法权益。

6．陈述申辩及听证阶段
若拟处罚相对人逾期未提

出陈述申辩或未提交陈述申辩

书面材料以及未提出听证申请

的，则以告知时的拟处罚内容为

准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若拟处罚相对人提出陈述申辩

或申请举行听证会的，则由市环

保局管理科和市环境监察机构

根据申辩意见负责核查相对人

的认识违法行为的态度、整改进

度、配合程度等情况，将具体的

核查意见提交行政处罚审议领

导小组审定。

7．决定阶段
市环保局根据行政处罚审

议领导小组审定的处理意见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

处罚决定书中载明了被处罚人

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违反条

款、相关证据及证明的内容、处

罚依据、申述、听证申请的情况、

具体处罚内容、享有的救济权

利、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法律

责任、缴款的方式以及作出处罚

决定的单位和日期。行政处罚

决定书经管理科负责人审阅报

局领导审批后正式下达。

8．送达阶段
市监察机构执法人员要及

时送达相应的法律文书，认真填

写送达回执，详细记录，严格按

照法律规定时限、方式，严格执

行行政执法程序。送达可以采

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

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

达及公证送达等方式。

9．催告阶段
在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后，市环境监察机构执法人员对

被处罚人的履行处罚决定的情

况进行后督查。被处罚人享有

的权利期限届满且未履行处罚

决定的，三个月内书面催告被处

罚人履行处罚决定，若被处罚人

逾期仍未履行的，依法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10．结案归档阶段
市环保局对被处罚人主动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和人民法院

对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完毕的案件进行结案，同时在永

康市环保电子处罚系统中进行

结案登记。结案的行政处罚案

件，实行一案一卷。案卷归档

后，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修改、增

加、抽取案卷材料。案卷保管及

查阅，严格按档案有关规定执

行。同时进行行政处罚案件统

计制度，并按照相关规定按时向

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市人

民政府报送本市行政处罚情况

并按要求进行处罚信息公开。

市环保局行政处罚一般流程 行政处罚流程图

永康市2015年1-6月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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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字号

永环罚字（2015）1

永环罚字（2015）2

永环罚字（2015）3

永环罚字（2015）4

永环罚字（2015）5

永环罚字（2015）6

永环罚字（2015）7

永环罚字（2015）8

永环罚字（2015）9

永环罚字（2015）10

永环罚字（2015）11

永环罚字（2015）12

永环罚字（2015）13

永环罚字（2015）14

永环罚字（2015）16

永环罚字（2015）17

永环罚字（2015）18

永环罚字（2015）19

永环罚字（2015）20

永环罚字（2015）21

永环罚字（2015）22

永环罚字（2015）23

永环罚字（2015）24

永环罚字（2015）25

永环罚字（2015）26

永环罚字（2015）27

永环罚字（2015）29

永环罚字（2015）30

永环罚字（2015）31

永环罚字（2015）32

永环罚字（2015）33

永环罚字（2015）34

永环罚字（2015）35

永环罚字（2015）36

永环罚字（2015）37

永环罚字（2015）38

永环罚字（2015）39

永环罚字（2015）40

永环罚字（2015）41

永环罚字（2015）42

永环罚字（2015）43

被处罚人名称

潘潇瀚（硬质氧化加工户）

程江洋（厨房用品生产加工户）

永康市振强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祺轩门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亚星杯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钢宏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鼎立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岘峰磁材有限公司

永康市渤隆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南湖砂轮厂

陈中心

程秋红（喷塑加工）

陈子明（不粘锅、开瓶器加工户）

刘强

永康市宗达电器有限公司

樊训昱（工程机械配件加工户）

李开宇（电子秤加工）

永康市嘉宏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伟超工具有限公司

章顺江（注塑加工户）

永康市城关江城五金工具厂

周启波（注塑、橡胶加工户）

徐红雨（注塑加工户）

陆跃明（注塑加工）

永康市戈平工贸有限公司

胡锦方（注塑加工户）

王石宝（永康市石宝工具厂经营者）

永康市北泰塑料制品厂

朱英

永康市龙山镇振达金属加工厂

秦回春（废金属分类）

永康市恒源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优瑞真空涂装厂

章建波（铁皮锅加工户）

浙江炊大王炊具有限公司

黄月红（永康市应达喷塑厂经营者）

浙江司帝欧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福满天厨具有限公司

浙江包氏铸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圣马厨具有限公司

负责人

潘潇瀚

程江洋

胡振强

潘熊炜

黄国章

蒋若亲

童 章

吴妙齐

陈徐超

胡洪亮

陈中心

程秋红

陈子明

刘 强

张佐宗

樊训昱

李开宇

章加洪

陈小华

章顺江

李 伟

周启波

徐红雨

陆跃明

应桂贞

胡锦方

王石宝

李巧丽

朱 英

吕振达

秦回春

吕志成

应文瑞

章建波

王林兴

黄月红

胡飞英

应超杰

王 胜

徐巧英

陈新华

地址

永康市龙山镇前珠山村凤山嘴2号

永康市方岩派溪工业区嘉盛路7号

永康市古山镇古金路60号

永康市城西新区李二村

永康市古山镇胡库工业区

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园朱201号第6幢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功能分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生产基地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二路5号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基地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一路16号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东路3号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一路6号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东路7号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东路8号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东路6号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东路5号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1路12号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2路6号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黄棠工业区

永康市龙山镇前珠山村塘下山工业区10号

永康市龙山镇前珠山工业区

永康市石柱镇泉湖村288号

永康市石柱镇泉湖村295号

永康市象珠镇官川村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科创路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西朱村九龙北路459号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铜陵西路336号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皇城北路905号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百里西路8号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九鼎路580号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科创路309号

违法
类型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气

废气

噪音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噪音

废气

噪音

废气

废气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气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水

废气

废水

立案
时间

1.20

1.20

1.20

2.9

2.9

3.17

3.18

3.18

3.18

3.18

3.18

3.18

3.24

3.18

3.31

3.31

3.18

3.18

3.18

3.18

3.18

3.18

3.18

3.31

3.31

3.31

3.31

3.31

3.31

3.31

3.31

4.22

4.23

4.13

5.11

4.23

4.21

5.6

5.6

5.6

5.11

决定
时间

4.9

4.9

4.9

4.9

4.9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6.17

生产项目

硬质氧化

厨房用品

厨房用品

铜门

保温杯

保温杯

木工刨床

保温杯

防盗门

砂轮片

雕塑

喷塑

不粘锅及开瓶器

铝锅

电动工具

工程机械配件

电子秤

电动工具

园林工具

注塑

铸造加工

注塑、橡胶

注塑

注塑

锻打加工

注塑

电动工具配件

塑料

室内木门

废金属分类

废金属分类

精铸加工

真空镀膜

铁锅

不粘锅

电泳

保温杯

运动器材

保温杯、搪瓷锅

汽配铝件

厨具

罚款额
（万元）

27.5

7

34.2

43.2

43.2

27.5

24.8

31.1

3.6

4.4

3.2

3.6

3.6

3.6

3.6

3.6

4.4

4.4

4.4

3.6

5.2

4.4

4.4

3.6

4.4

3.6

2.4

3.6

2.4

6

6

18.5

14.9

6

8

21.8

31.1

7.6

28.4

8.5

27.5


